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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前后，各方关于期限届满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
争议非常激烈。通过对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期限届满
后，ＷＴＯ 成员已无法从 《中国入世议定书》获得使用替代方法的合法性依据，若

ＷＴＯ 成员继续在反倾销调查中，坚持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采用替代方法确定正常
价值，将构成对 ＷＴＯ 规则的违反。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与替代方法是两个既相互
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所谓 “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最后期限”的核心并不是非市

场经济地位而是替代方法的终止使用。ＷＴＯ 成员国内法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
规定，仅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条件地影响替代方法的使用。随着时间期限的届满，除

非满足ＧＡＴＴ 第 ６ 条第 １ 款注释 ２ 的规定，至少在ＷＴＯ 反倾销领域，替代方法将终
止使用。这意味着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在反倾销调查中，在出口产品正常价
值的确定方面，中国应享有同其他缔约国一致的 ＷＴＯ 待遇。
关键词：反倾销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非市场经济地位 　 替代方法

引 　 言

　 　 在反倾销调查确定正常价值的过程中，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中国曾长期被一些 ＷＴＯ 成员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一旦中国生产者不能证明生产该同
类产品的产业具备市场经济状况，则 ＷＴＯ 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
格比较的方法 （下称替代方法）确定价格可比性。在实践中，进口国调查机关多采用所谓

具备市场经济条件的第三国的各生产要素价格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然而，新加坡、

印度等第三国的生产规模、生产方式、劳动力成本与中国有巨大差异，这导致所计算的中

国产品的正常价值虚高，造成倾销幅度无限扭曲。〔１〕《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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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无论如何，第 １５ 条 （ａ）项 （ｉｉ）目将会在中国入世 １５ 年后终止，而 （ａ）项 （ｉｉ）目
是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可适用替代方法的唯一条款。由此，国内外学

者就替代方法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是否能够继续适用，中国是否可依据该 “毕业条

款”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产生了巨大争议。

　 　 美国、欧盟大部分学者的典型观点是，中国不会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他们认为，
判定中国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依据应当是缔约国国内法，替代方法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仍能使用。他们最主要的理由是，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依据是 《中国入世议定

书》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２ 句的规定，该句以时间经过为条件，法律效果是第 １５ 条 （ａ）项
（ｉｉ）目终止；而与之相邻的 （ｄ）项第 １ 句和第 ３ 句，以中国政府举证证明中国整个经济体
或特定产业具有市场经济地位为条件，法律效果却是 （ａ）项整体的终止。Ｏ’Ｃｏｎｎｏｒ 等学者
由此认为，根据文义解释及有效解释的原则，如此区别是谈判者的故意规定，虽然时间经

过将导致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ａ）项 （ｉｉ）目终止，但 （ａ）项 （ｉ）目和序言仍
然存在，因此替代方法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仍能使用，除非中国政府能够根据缔约国
国内法，证明整个中国经济体具备市场经济条件。〔２〕还有学者从中国市场发展的角度进行

分析并认为，中国的国家干预影响着商品价格，诸如能源、土地等重要价格因素并未由市场

决定，中国事实上并非市场经济，故其不能仅凭一个条款而获得市场经济地位。〔３〕欧洲议

会发布的非立法性决议基本遵循了上述观点。〔４〕

　 　 上述论断遭到了中国学术界和部分外国学者的驳斥。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第 １５ 条
（ａ）项 （ｉｉ）目的到期意味着 （ａ）项中对中国的不利条款已经结束，即便中国企业不能证
明国内同类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其他 ＷＴＯ 成员的调查
机构也不能采取替代国成本的方法计算反倾销的幅度和税率。〔５〕在反倾销案件中，若缔约

国再质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须证明 ＧＡＴＴ 附件 Ｉ 中关于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注释 ２ 所规定的
条件在中国被满足。〔６〕关于中国是否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即便是在中国学术界，

也产生一定的分歧。有的学者表示，第 １５ 条与中国的 “市场经济地位”没有直接关联，而

是只规定了反倾销幅度的确定方式。〔７〕有的学者则认为，随着第 １５ 条 （ａ）项 （ｉｉ）目在
２０１６ 年底终止，中国将在反倾销领域实际上获得市场经济地位。〔８〕

　 　 上述学术讨论的争议问题实际上可分为两部分，即对替代方法在期限届满后可否使用
的争论以及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但现有研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未能澄清：第一，

·８５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Ｓｅ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Ｏ’Ｃ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２０１６，ＮＣＴＭ，２０１５，ｐｐ． ２ － ３ ．
Ｓｅｅ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Ｂａｒｏｎｅ，ＩｎＤｅｐ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ＹｅａｒｔｏＧｏ：ＴｈｅＤｅｂａｔ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ＭＥＳ）Ｈｅａｔｓ
Ｕ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ｐｐ． ４ － ５ ．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ｕ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２０１６ ／ ２６６７ （ＲＳＰ），Ｍａｙ １２，２０１６ ．
参见彭德雷：《２０１６ 年后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争论、探究与预判》，《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７０ 页。
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Ｔｉｅｔｊｅ，Ｋａｒｓｔｅｎ Ｎｏｗｒｏｔ，Ｍｙｔｈｏｒ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ｕｎｄｅｒＷＴＯ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ａｆ
ｔｅｒ２０１６，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Ｔｒａ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Ｎｏ． ３４，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 ２０１１，ｐ． ９ ．
参见李思奇、姚远、屠新泉：《２０１６ 年中国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景：美国因素与中国策略》，《国际贸

易问题》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１５５ 页。
Ｗｅｉｊｉａ Ｒａｏ，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ｕｓｕｎｄｅｒＷＴＯ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Ｌａｗａｆｔｅｒ２０１６，５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Ｃｈｉｎａ Ｌ． Ｒｅｖ． １６８
（２０１３）．



期满后应停止使用替代方法是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推论的大前提。就此问题，中国学

者一直强调 （ａ）项 （ｉｉ）目的终止将导致替代方法无法被适用，但对于 （ｄ）项第 ２ 句与
第 １ 句、第 ３ 句的区别规定尚待进一步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第二，缔约国国内法对我国非
市场经济地位的判断，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对我国产生影响，这与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有什么关系？第三，假设替代方法停止使用，替代方法与中国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关

系是确定中国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核心问题，而此问题的关键是确定所谓 “市场经济

地位”的法律效果。换言之，第 １５ 条 （ａ）项 （ｉｉ）目的终止会使中国获得多大范围的市场
经济地位？

　 　 基于现有学术讨论的不足，本文将首先对 ＷＴＯ 反倾销体制中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一般与
特殊规则进行分析，明确讨论的基本问题。而后，将研究重点置于对 《中国入世议定书》

第 １５ 条 （ａ）项与 （ｄ）项解释的探讨，确定替代方法在期限届满之后可否使用及有关条
件。最后，本文将落脚于替代方法与中国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关系，澄清现有争论，对

期限届满后各方反映进行预判，以提请我国有关部门注意，对可能的 ＤＳＢ 诉讼所涉及的几
个关键问题早作准备。

一、ＷＴＯ 反倾销体制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

　 　 （一）ＷＴＯ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一般规则

　 　 众所周知，倾销幅度由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的差额确定。根据 ＧＡＴＴ 第 ６ 条第 １ 款 （ａ）
项，调查机关可根据三种方式确定正常价值：第一，原则上根据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国

内供消费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第二，若无此种价格，如不在国内销售，则可以依据出口

至第三国的可比价格；第三，或采用商品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销售成本和利润

确定，即结构价格。以上三种方式为 ＷＴＯ 成员确定正常价值的一般方式。然而，第 ６ 条第
１ 款 （ｂ）项规定，应适当考虑每种情况下销售条款和条件的差异、征税的差异以及影响价格
可比性的其他差异。ＧＡＴＴ 在 １９４７ 年制定时并未明确何谓 “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其他差异”。

　 　 直到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 的 ＧＡＴＴ 年度审查期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建议修订 ＧＡＴＴ 第 ６ 条第 １
款 （ｂ）项，以解决 “贸易垄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可比性的问题”，该建议并未被采纳，但

各方同意ＧＡＴＴ 第 ６ 条增加一项解释性注解，〔９〕即ＧＡＴＴ 附件 Ｉ关于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注释 ２。
该注释规定，各方认识到，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

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在确定第 １ 款中的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此
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可能认为有必要考虑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适

当的可能性。《反倾销协议》第 ２ ． ７ 条又重申了如上规定，即本条不损害 ＧＡＴＴ 附件 Ｉ 中对
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注释 ２。自此，ＧＡＴＴ 附件 Ｉ中关于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注释 ２ 及 《反倾销协议》

第 ２ ． ７ 条构成 ＷＴＯ 处理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基本法律规则。
　 　 ＧＡＴＴ 附件 Ｉ关于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注释 ２ 是对 ＷＴＯ 一般规则的偏离，它有严格的适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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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只有进口产品来自 “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 “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

家确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采用国内价格确定其正常价值。该注释并未明确如果不依

据国内价格，则应当依据何种方法确定正常价值，从而被各国理解为授权性条款，留给各

国的国内法律和政策去处理。该注释在措辞上并未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或非市场经济地位作

出界定，而是以描述性语言指代 “中央控制经济国家”或 “国营贸易国家”。〔１０〕实践中，

各国依据该条款逐渐发展出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 “替代国价格”等确定正常价值的规则。

　 　 １９６６ 年 《波兰入关议定书》首次提及以替代国价格的方式确定正常价值。该议定书重

申 ＧＡＴＴ 附件 Ｉ中对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第 ２ 项注释应当被适用，并规定缔约国对于自波兰进口
的产品可以采用同类产品的波兰国内价格或同类产品在第三国的结构价格确定正常价值，

只要在任何特定案件中，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是适当的或非不合理的。〔１１〕随后，罗马尼

亚、匈牙利等国的入关议定书在正常价值确定问题上效仿了 《波兰入关议定书》的规定。

　 　 ＷＴＯ 反倾销体制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一般规则是历史的产物。它基于这样一种理论
假设：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价格不取决于成本及供求关系变化，而是取决于政府的指令。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不存在一个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确定的 “正常”价值，故依据受调查

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出口价格比较来确定倾销存在是不可能的。〔１２〕非市场

经济规则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合理性。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实行计划经济，基本符

合 “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 “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标准。然

而，随着苏联解体，各国开始市场经济改革，现有 ＷＴＯ 成员基本不属于符合第 ６ 条第 １ 款
第 ２ 项注释所规定的高标准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有必要注意，进口国所享有的对非市场经济
国家产品正常价值的广泛自由裁量权，是对 ＧＡＴＴ 第 ６ 条第 １ 款和 《反倾销协议》第 ２ ． １ 条
即根据出口国供消费同类产品的价格确定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的偏离。若调查当局欲援

引第 ６ 条第 １ 款注释 ２ 适用替代方法，须承担证明被调查产品来自 “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

全垄断的国家”且 “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举证责任。〔１３〕各方如果欲在该一般条

款之外偏离 ＷＴＯ 义务，须在议定书中对该问题有特别规定。
　 　 （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的特别规定及其影响
　 　 或许由于 ＧＡＴＴ 附件 Ｉ关于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第 ２ 项注释的适用条件严苛，在入世谈判期
间，各国在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加入了关于偏离 ＷＴＯ 一般待遇并以替代方法计算中国出
口产品正常价值的条款。根据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 ． ２ 条，议定书应当成为 ＷＴＯ 协定的
组成部分，《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也因此被纳入 ＷＴＯ 一揽子协定之中。该条由一则序
言及 ４ 个分项构成，（ａ）、（ｄ）项涉及反倾销程序，（ｂ）项与反补贴程序相关，（ｃ）项规
定了各国依照 （ａ）、（ｂ）项使用方法的通知义务。其中，（ａ）、（ｄ）项为各方所关注并引
发了巨大的争议。

　 　 第一，（ａ）项序言规定，进口国可以依据受调查产业的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或使用
不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计算价格可比性，但成员应当基于 （ｂａｓｅ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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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项 （ｉ）、（ｉｉ）目的具体规定适用如上两种方法。虽然各国在实践中均采用第三国价格，
但该条款从未明确 “不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是什么，如果关注

“严格”一词，则替代方法指的是以弹性比较的方式确定和调整来自中国的价格和成本确定

正常价值。〔１４〕上诉机构在中欧钢铁紧固件案中对替代方法的表述是，“如果中国生产者不

能清楚证明所在产业的市场经济条件，则进口国可采取不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

比较的方法作为判断价格可比性的替代方法，如第三国价值或结构价值”。〔１５〕上诉机构的

表述说明替代方法并非特指第三国价格，来自中国的结构价格也应当被替代方法的语义所

涵盖。

　 　 第二，如果举证责任主体———受调查的中国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
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进口国应当 （ｓｈａｌｌ）使用受调查产
业的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 （（ａ）项 （ｉ）目）。相反，如果中国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
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进口国可 （ｍａｙ）
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ａ）项 （ｉｉ）目）。但是，该条款
中未明确规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应当满足何种标准，（ｃ）项通知的内容似乎仅包括替代方
法，未明确是否包括具备市场经济条件的标准或称适用替代方法的标准。这在理论中产生

争议。有学者认为，（ａ）项没有规定 ＷＴＯ 成员可以依照其国内法的市场经济标准审查中国
企业，而 （ｄ）项规定在证明整个中国或特定产业、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时，应当使用进
口国国内标准，从两个条款的区别可以看出成员方的市场经济标准不可能也不应当适用于

中国企业履行举证责任的情况。〔１６〕因ＷＴＯ 未明确规定市场经济条件的具体标准，正如附件
Ｉ中对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第 ２ 项注释，各国普遍将 （ａ）项有关替代方法使用的规定理解为授
权性条款，各国的贸易实践均依据国内标准判断中国企业的证明责任。

　 　 第三，（ｄ）项第 ２ 句规定，无论如何，（ａ）项 （ｉｉ）目的规定应在加入之日后 １５ 年终
止。（ａ）项 （ｉｉ）目是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唯一允许在反倾销领域使用替代方法的条款，

（ｄ）项第 ２ 句被我国学者普遍理解为规定了替代方法使用的最长期限，故中国出口企业在
国际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应在中国入世 １５ 年后自动终止。〔１７〕（ｄ）项第 １ 句和第 ３
句规定了中国 （政府）作为举证责任主体，如果能够依据进口国国内法证明中国或中国的

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 （ａ）项终止适用。前提是截至加入之日，该 ＷＴＯ
进口成员的国内法中须包含有关市场经济的标准。（ｄ）项规定的对替代方法的限制应当注
意两个问题：其一，（ｄ）项第 １ 句和第 ３ 句规定的是 （ａ）项的终止，而第 ２ 句规定的是
（ａ）项 （ｉｉ）目的终止，这被国外学者引以为谈判者的故意规定，故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
后，（ａ）项序言与 （ｉ）目仍能够适用，进口国仍可以依据替代方法计算中国产品的正常价
值。〔１８〕其二，关于中国出口商举证责任的 （ａ）项 （ｉｉ）目终止，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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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泰锋：《中美贸易摩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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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整个经济体或特定产业或部门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举证责任的终止？是否可将第 １ 句和第
３ 句理解为依条件提前终止替代方法的使用？这些问题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ａ）项 （ｉｉ）目要求中国生产者证明所属产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这是一种 “有罪推

定”，使得中国企业处于必须 “自证无罪”的不利地位。〔１９〕非市场经济的调查规则增加了

中国企业的负担，影响中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导致扭曲的调查结果。〔２０〕各国的市场经济

标准具有模糊性，不具有量化可能性，ＷＴＯ 在此方面规定的缺乏为进口国政府带来无限制
的自由裁量权，给中国政府或中国企业证明具备市场经济条件造成极大困难。若无法完成

１５ 条 （ａ）项 （ｉｉ）目的举证责任，进口国将采用替代国的结构价格计算中国出口产品的正
常价值，而替代国方法具有模糊性、不可预见性，屡屡带来不合理的反倾销税，加重中国

企业的反倾销义务。〔２１〕各国对中国的区别对待虽是以公平竞争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但

根本原因仍是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的规定证明了各国违背 ＷＴＯ 一般规则的行为的
合法性。

　 　 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中国积极在 ＦＴＡ 谈判中与各国协商，或与相关国家签订谅解备忘录，
使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目前，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分为两种情况，政治上

宣示或实际修改国内法律，只有后者才产生阻碍替代方法使用的法律效力。〔２２〕美国、欧

盟、日本等主要贸易国家仍坚持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随着中国入世 １５ 年的期满，关于
替代方法使用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议甚嚣尘上，合理解释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ａ）项关于替代方法的使用和 （ｄ）项对替代方法使用的限制尤为关键。

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的解释：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后替代方法的使用

　 　 （一）争议焦点

　 　 ＷＴＯ 法律体系从未直接规定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所有涉及经济体制性质的条款都是
为解决在反倾销调查中，可否适用替代国价格等替代方法计算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

正常价值。故而，判断中国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非市场经济地位变化之前，须解决该期限
届满后替代方法是否仍可使用的问题。

　 　 替代方法在期限届满后能否使用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ａ）项 （ｉｉ）目终止后，（ａ）
项序言及 （ａ）项 （ｉ）目的法律效力，更进一步地说，从后者能否推出替代方法仍能够继
续使用的结论；第二，如果主张期限届满后无法使用替代方法，那么谈判者为何在 （ｄ）项
第 ２ 句仅规定 （ａ）项 （ｉｉ）目失效，却在第 １ 句与第 ３ 句另行规定 （ａ）项整体失效？

·２６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参见肖伟：《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０３ 页。
参见前引 〔１２〕，孙立文书，第 ３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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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政治上在谅解备忘录中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仍适用替代国

价格，ＷＴＯ 专家组、上诉机构裁决其在一些案件中胜诉。Ｓｅｅ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Ｕｒｄｉｎｅｚｅｔａｌ．，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Ｗ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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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ＤＳＵ）第 ３ ． ２ 条规定，应依据国际公法的解释惯
例澄清协定的规定。而上诉机构早已确立有效、可操作的解释规则，即以 《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第 ３１ 条、第 ３２ 条的解释原则作为 ＤＳＵ第 ３ ． ２ 条的解释惯例。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第 ３１ 条，条约解释应当依据约文的通常含义、上下文以及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第 ３２
条规定，若依据第 ３１ 条解释仍存在模糊，则可以依据条约准备工作和缔约的情况进行辅助
解释。此外，上诉机构认为有效解释应当是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一般解释原则，即解

释应当给予条约的所有条款应有的含义及法律效力，条约的解释不能够导致条约的某些条

款或段落多余或无效。〔２３〕下文将综合运用上述方法对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ａ）
项、（ｄ）项进行解释，以判断替代方法在 （ｄ）项规定的期限届满能否使用。
　 　 （二）（ａ）项 （ｉｉ）目终止后 （ａ）项序言及 （ａ）项 （ｉ）目的法律效力
　 　 １ ． 期限届满后，替代方法无法依据 《中国入世议定书》（ａ）项序言及 （ａ）项 （ｉ）目
被使用。

　 　 ２０１１ 年，Ｏ’Ｃｏｎｎｏｒ发表文章，认为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２ 句仅规定
了 （ａ）项 （ｉｉ）目停止适用，第 １５ 条的其他部分 （ａ）项 （ｉ）目与序言关于替代方法的规
定仍可适用，将 （ａ）项 （ｉｉ）目的届满理解为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为无中生有，忽视其
他条款也不符合有效解释的条约解释规则。〔２４〕该作者在另文中指出，在 （ａ）项 （ｉｉ）目期
限届满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的生产者不能证明相关产业具备市场经济状况，应当依据 （ａ）
项序言适用替代方法。因为序言规定的是 “应当使用 （ｓｈａｌｌ ｕｓｅ）”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
或者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这规定了一种强制的义务，并不因

（ａ）项 （ｉｉ）目期满而终止。他表示，虽然该序言有提及 “基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ｉ）、（ｉｉ）目适
用，但 “基于”不同于严格适用，它允许其他不同于 （ｉ）、（ｉｉ）目的替代方法适用。〔２５〕这
样的观点与理由均站不住脚。

　 　 第一，从文义解释角度观察第 １５ 条 （ａ）项序言，使用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或者使
用替代方法，都应当 “基于”（ｉ）、（ｉｉ）目的规定。Ｏ’Ｃｏｎｎｏｒ 所认为的 “‘基于’不同于

严格适用，它允许其他不同于 （ｉ）、（ｉｉ）目的替代方法适用”的观点显然十分牵强。“基
于”指以某种条件为基础，而基础 （ｂａｓｉｓ）意指基本原则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２６〕（ａ）
项序言以 （ｉ）、（ｉｉ）目的条件为基本原则而不能背离。在不能背离的情况下，序言与 （ａ）
项 （ｉｉ）目关于替代方法的表述一模一样，都是 “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

较的方法”，要找到属于 （ａ）项序言而又不属于 （ａ）项 （ｉｉ）目的替代方法，几乎不可
能。另外，Ｏ’Ｃｏｎｎｏｒ 认为序言规定的是 “应当使用”，故而在期限届满后，替代方法因序

言仍能够使用。显然，他对于 “应当使用”的解释过于狭隘。该表达可能具有三种含义：

１ ． 如 Ｏ’Ｃｏｎｎｏｒ认为的，此种表达说明了必须使用替代方法的强制性义务；２ ． “应当使用”
起强调的作用，要求仅能使用该条款所列的方法，不能使用其他方法；３ ． “应当使用”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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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 “基于”，强调应当基于 （ｉ）、（ｉｉ）目规定的条件使用 （ａ）项所列的计算正常价值的
方法。如果按 Ｏ’Ｃｏｎｎｏｒ的观点，仅凭 （ａ）项序言便可以使用替代方法，则 （ａ）项 （ｉｉ）
目的规定与 （ｄ）项第 ２ 句的规定则变得没有意义，其有或无对替代方法的使用将不产生影
响，这显然不符合有效解释的原则。因此，在 （ａ）项 （ｉｉ）目失效的情况下，（ａ）项序言
不能成为使用替代方法的合法依据。

　 　 第二，从上下文的角度解释 （ａ）项序言，正如上诉机构在中欧钢铁紧固件案中所述，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ａ）项与 ＧＡＴＴ 第 ６ 条第 １ 款注释 ２ 相同，都是对应当使用国
内价格或成本决定正常价值的一般义务的减损。〔２７〕此种减损是依条件的减损，须满足 （ａ）
项 （ｉｉ）目，即中国生产者无法明确证明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只有此条件成就，才能为进口
国使用替代方法提供法律基础。〔２８〕正如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效力是否发生或是否消灭取决于

条件之成就或不成就，〔２９〕《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ａ）项是一个依条件而减损的条款，
成就该种减损的条件是 （ａ）项 （ｉｉ）目，（ａ）项 （ｉｉ）目期限届满将导致该条件永远无法
成就，故而无法启动第 １５ 条 （ａ）项序言所规定的替代方法。
　 　 第三，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观察，《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早已确立 “消除

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待遇”的目标。最惠国待遇要求给予任何第三国的待遇应当无条件

地给予中国。ＷＴＯ 诸多成员的国内产品价格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 （如欧洲的农产品

价格），但除了中国之外的各方仍可以依据国内价格或成本确定正常价值。理论上，中国入

世后本应享有最惠国待遇，即同其他 ＷＴＯ 成员一样，可以依据国内的价格或成本确定正常
价值。然而，美国等 ＷＴＯ 成员在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时，要求在反倾销调查中对中国出口
商品使用替代方法。作为取舍，在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中国承诺各方可以在有限的时

间内有条件地减损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无论如何，在期限届满后中国被减损的权利应当恢

复原状。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未援引有效的 ＷＴＯ 规则而使用替代方法，是对 ＷＴＯ 非歧
视原则的违反。

　 　 ２ ． 期限届满后，替代方法可被使用但举证责任在进口国的观点欠妥。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否认替代方法停止使用的观点是举证责任倒置论。例如，Ｊｏｒｇｅ Ｍｉ
ｒａｎｄａ 认为，（ａ）项关于替代方法的使用是基于可依事实辩驳的逻辑假设，即假定中国尚未
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所谓事实指的是中国在个案中的市场经济状况。替代方法最终是否能

被使用，取决于中国生产者能否证明所属产业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她认为，不能仅凭 （ｄ）
项第 ２ 句规定的 （ａ）项 （ｉｉ）目的终止，得出 ＷＴＯ 成员应当放弃 （ａ）项的替代方法并同
意中国在 ２０１６ 年底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结论。因为，从文义及上下文考察第 １５ 条 （ｄ）项
第 ２ 句，该句仅规定 （ａ）项 （ｉｉ）目终止，而 （ｄ）项第 １ 句和第 ３ 句规定的却是 （ａ）项
的终止。如果谈判者意图禁止在 ２０１６ 年后使用替代方法，那么，（ｄ）项第 ２ 句会提及 （ａ）
项而非 （ａ）项 （ｉｉ）目。（ａ）项 （ｉｉ）目的终止仅表明特别产业或部门仍未转变为市场经
济的假设不复存在，故 １５ 年之后，不会有生产商不能满足举证责任的情况发生。欲使用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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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方法，应当由进口国证明中国的相关产业或部门仍处于非市场经济状况。〔３０〕该作者意

指，只有中国政府依据进口国国内法，证明中国整个经济体或者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

经济条件，对中国生产者的替代方法才能够停止使用。

　 　 所谓 “举证责任倒置论”的目的是为了证明 （ａ）项 （ｉｉ）目失效后，（ａ）项序言可引
发替代方法的使用。具体而言，她认为，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前，中国出口企业须举证证
明其所属产业符合市场经济条件，如果不能证明则承担不利结果，调查国可采用特殊的方

法计算正常价值。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该项举证责任转由进口国申请者承担，即改为由
申请调查方的企业来举证证明中国企业所属产业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３１〕此种观点十分

欠妥。

　 　 首先，Ｊｏｒｇｅ Ｍｉｒａｎｄａ 提出的观点不能称为 “举证责任倒置”，如今的第 １５ 条 （ａ）项将
举证责任交由中国生产者负担才是真正的倒置，是对 ＷＴＯ 一般举证责任规则的减损。举证
责任倒置是相对于举证责任 “正置”而言，“正置”指原则上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对权

利发生的法律要件负举证责任，例外或倒置是指由对方当事人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未满

足负举证责任。〔３２〕简单地说，一方须证明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不存在即为 “倒置”。显然，

第 １５ 条 （ａ）项是由中国生产者证明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的情况不
存在，这才是真正的倒置。

　 　 其次，（ａ）项 （ｉｉ）目是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唯一会导致在反倾销领域使用替代方

法的规定。期限届满，意味着 ＷＴＯ 成员无法从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找到证明使用替代方

法的合法性的依据。〔３３〕（ａ）项 （ｉｉ）目失效，相当于该规定不存在，中国在正常价值计算
方面将获得与其他 ＷＴＯ 成员一致的待遇。Ｊｏｒｇｅ Ｍｉｒａｎｄａ 观点的不妥之处在于，她忽视了即
便是由进口国来承担证明中国产业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的举证责任，也是对 ＷＴＯ 一般待遇
的偏离。如果未在议定书作特别规定，ＷＴＯ 成员根本不会被允许使用替代方法。中国实际
上在 （ａ）项 （ｉｉ）目作了两处妥协：允许使用替代方法，而且允许举证责任倒置———由中
国生产商承担举证责任。如今该条款失效，意味着此两种减损归于消灭。Ｊｏｒｇｅ Ｍｉｒａｎｄａ 认为
只有后一种减损消灭，这是在没有任何事先约定的情况下又将一项义务强加于中国，此种

解释显然不合理。ＷＴＯ 协议的解释只可以是漏洞填补 （Ｇａｐ ｆｉｌｌｉｎｇ），而不可以减少缔约方
的权益。

　 　 此外，亦有学者认为中国并非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仍起着主导作用，
包括土地、能源、信贷等影响价格的因素并非由市场决定，〔３４〕从而否认计算中国出口产品

正常价值的替代方法应当停止使用。有的欧洲学者认为，非市场经济状况在中国经济占主

导，中国价格相对于国际价格不具有价格可比性。〔３５〕他们认定，中国未完成 《中国入世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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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第 ９ 条允诺的所有价格应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义务，如果在期限届满后终止替代方法，
将与第 ９ 条让市场决定价格的目的不相符。〔３６〕这样的观点亦不能成立。事实上，《中国入
世议定书》第 ９ 条规定的义务与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２ 句的替代方法使用期限届满不存在任
何联系。从条约的通常含义观察，（ｄ）项第 ２ 句不存在除了时间之外影响替代方法终止的
其他因素。

　 　 （三）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２ 句与第 １ 句、第 ３ 句区别规定的法律效力
　 　 目前，否定第 １５ 条 （ａ）项规定的替代方法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失效的主要依据
是：同是终止条款，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２ 句规定的是 （ａ）项 （ｉｉ）目终止，而第 １ 句及第
３ 句规定的却是 （ａ）项终止。文字表述上的差异被有的国外学者理解为谈判者的有意规定，
并据此推测 （ａ）项的终止会导致替代方法的失效，但 （ａ）项 （ｉｉ）目的终止不会产生此
结果，否则谈判者对该相邻句子的区分便毫无意义。此种理解貌似文义解释，实则以假设

的立法目的解释挑战文义解释。谈判者如此规定有多种可能的合理目的，解释者应当从中

找寻与其他 ＷＴＯ 规则不相抵触或更少不一致的解释。
　 　 从文义来看，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２ 句规定了 （ａ）项 （ｉｉ）目在中国入世 １５ 年后终止，
而 （ａ）项 （ｉｉ）目是唯一规定了替代方法启动条件的条款，如前所述，从 （ａ）项序言中
无法推出在 （ａ）项 （ｉｉ）目终止后，替代方法仍可使用的结论 （无论是举证责任正置或倒

置），这是目前确定的 ＷＴＯ 规则。在该文义之下，虽然就谈判者对第 ２ 句与第 １、３ 句区别
规定的原因可以作出如下多种解释，但需仔细甄别其合理性。１ ． 如 Ｏ’Ｃｏｎｎｏｒ等学者所认为
的，区别规定或欲据此抵消 （ａ）项 （ｉｉ）目的终止导致的替代方法的失效，但这显然同
（ａ）项、（ｄ）项第 ２ 句的文义有较大抵触，此种解释不具合理性。２ ． （ａ）项的终止与 （ａ）
项 （ｉｉ）目的终止都会导致替代方法停止使用的结果，谈判者之所以有不同规定，有的学者
认为是为给予中国生产者更有利的地位。具体来说，（ａ）项 （ｉｉ）目的终止会保留 （ａ）项
（ｉ）目，如果进口国在期限届满后仍使用替代方法，中国政府诉诸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解决
争议的时间较长，如果此时出口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可直接向进口国

的调查机关证明。〔３７〕３ ． 区别规定是因为第 １ 句和第 ３ 句规定的是中国政府的举证责任，如
果中国政府已完成了依据进口国法律证明中国整体或中国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

件的举证责任，留下 （ａ）项 （ｉ）目显得十分多余，因为中国政府代表中国的生产者完成
了举证责任，中国生产者无须再重复证明满足市场经济条件，故第 １ 句和第 ３ 句规定的是
（ａ）项终止，而不是 （ａ）项 （ｉｉ）目的终止。显然，后两种解释更为合理，同第 １５ 条其他
规定的抵触也相对较小，应被采纳。

　 　 上诉机构在中欧钢铁紧固件案中表示，“《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ｄ）项规定了第
１５ 条 （ａ）项会在中国入世 １５ 年后终止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它也规定了在该期限之前，
只要依据进口国法律，中国整个经济体或者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ａ）项应
当提前终止”，因此， “第 １５ 条 （ｄ）项规定了替代方法在 ２０１６ 年后终止，并列明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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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之前可能导致提前终止的各种情况”。〔３８〕上诉机构的裁决传达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其一，第 １５ 条 （ａ）项而不是 （ａ）项 （ｉｉ）目在中国入世 １５ 年后终止；其二，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１ 句和第 ３ 句仅可在期限届满前适用。
　 　 事实上，（ｄ）项第 １ 句和第 ３ 句规定的中国政府的举证责任是一个依条件提前终止条
款，第 ２ 句所规定的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是最长期限，只要期限经过，即使中国生产者或中
国政府不能证明具备市场经济条件，都不得对中国出口商使用替代方法。Ｏ’Ｃｏｎｎｏｒ 认为，
中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神话产生于 （ｄ）项，而该项第 １ 句和第 ３ 句规定中国或中国
特定产业或部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必须依据进口国的法律，以中国为主体的举证责任与期

限无关。〔３９〕但笔者认为，期限届满后，（ａ）项关于中国受调查产业未完成市场经济转变的
假设已不复存在，中国受调查产业同其他 ＷＴＯ 成员的受调查产业一样被推定具有市场经济
地位。而整个中国经济由所有可能的受调查产业构成，仍然认为中国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

显然是不合理的。

　 　 （四）依中国入世谈判史料对替代方法规定的分析

　 　 在中国入世谈判的史料中，最重要的为中美双边谈判提案以及所达成的中美双边协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美方首次向中方提交关于倾销与补贴价格可比性的提案。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中方向美方提交相对应的提案，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３ 月 ２９ 日、４ 月 ７ 日，美方又
分别提交三份不同的提案。中美双方的前两份提案差别巨大。美方 ３ 月 １８ 日的提案提到，
“在反倾销程序中，根据一般实践，ＷＴＯ 进口成员对产于中国的产品可使用不严格基于中国
国内价格或成本的比较方法确定价格可比性。采用此种方法，ＷＴＯ 进口成员应考虑中国对
决定成本与价格结构的市场规则的操作，所导致的中国销售的商品对商品正常价值的反映

程度。”该提案下一条款提到，“成员方也可以考虑采用中国的价格或成本，采用时应当考

虑受调查的商品的价格或数量受政府干预情况，受调查产品所在行业全部企业的所有制情

况，以及重要的物质与非物质投入的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４０〕可以看到，该提案的规

定对中国十分苛刻，不仅以替代方法的使用为原则，以中国的价格或成本的使用为例外，

而且对两种方法的使用均设置了一定的考虑因素，且所设置的因素过于模糊且未被量化，

更重要的是该提案并未提到替代方法何时终止使用。

　 　 中国 ３ 月 ２６ 日的提案与美方 ３ 月 １８ 日的提案有重大不同。中国提案强调 “ＷＴＯ 成员
应当采用中国的价格或成本，只有在特定的案件中，在附件四所列出的国家定价的情况下，

进口成员使用中国价格或成本确定价格可比性有困难，才可以使用与中国有同等经济发展

水平国家的相同产品的结构价格。但在使用此种方法时，若产品的组件是在市场条件下生

产，对这些组件应采用中国的价格或成本计算正常价值”；“本条应于入世议定书生效 ５ 年
后终止”。〔４１〕中国的提案以采用中国的价格或成本为原则，以采用替代方法为例外。另外，

新提案提出了 “在使用替代方法时，以市场条件生产的产品组件应使用中国的价格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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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正常价值，这可以视为 （ｉ）项的前身，并且中国提出的本条于入世后 ５ 年终止的限定

是 （ｄ）项的最初雏形。

　 　 美方 ３ 月 ２７ 日的提案仍然以替代方法的使用为原则，但首次明确提出了如今的 （ａ）项

（ｉ）目，即 “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

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可以使用 （ｍａｙ ｕｓｅ）受调查产业的中国的价格或成本”。〔４２〕

最终文本与此案文的区别在于从 “可以使用 （ｍａｙ ｕｓｅ）”变成 “应当使用 （ｓｈａｌｌ ｕｓｅ）”。美

方在此并未提及替代方法停止使用的有关问题，可见双方对此分歧巨大。

　 　 美方 ３ 月 ２９ 日再次提出新提案，该提案与如今文本十分接近。（ａ）项序言正式出现，

“在按照 １９９４ 年 ＧＡＴＴ 第 ６ 条和 ＷＴＯ 反倾销协议确定比较价格时，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

ＷＴＯ 进口成员既可以使用 （ｍａｙ ｕｓｅ）不严格基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的比较方法，也可以

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的价格或成本”。〔４３〕从 （ａ）项序言出现的时间点可以看出，（ａ）项

序言的作用在于，对替代方法与一般方法采用并列的表达方式进行铺垫，并限定采用上述

任何方式应按照 （ｉ）、（ｉｉ）目的规定。实际上，（ａ）项序言不具有实质性内容。虽然最后

的文本将 “可以使用”改为 “应当使用”，但并不妨碍 （ａ）项序言上述两种作用的发挥，

更不能使得在 （ａ）项 （ｉｉ）目终止的情况下，（ａ）项序言替代 （ａ）项 （ｉｉ）目而产生相同

的法律效果。与美方上一次提案不同，本次提案在替代方法停止使用的问题上，美方进行

了微弱的妥协，提案 （ｄ）项规定：“在议定书生效后 ５ 年内，ＷＴＯ 进口成员将就是否有必

要继续使用上述第 １ 段所描述的方法进行审议”。从当时史料的草稿来看，中方对此并未接

受，并坚持入世议定书生效 ５ 年后，本条应当终止的观点。〔４４〕观察可收集的 ４ 月 ７ 日美方

最后一份提案，可知美方对此未予妥协，仍然坚持 ５ 年内审议的规定。〔４５〕但现有文本在双

方妥协下产生。中方的妥协在于将 ５ 年内替代方法终止延长为 １５ 年并且不再坚持整条终止，

而是依时间和依条件的 （ａ）项 （ｉｉ）目与 （ａ）项终止，美方也放弃了 ５ 年内审议的观点。

　 　 在所能收集的最后一份提案中，美方提出 ５ 年内审议的是第 １ 段 （ｓｕｂ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１）也

即 （ａ）项）所使用的方法，〔４６〕而不是如今的 （ａ）项 （ｉｉ）目，但当时的 （ｄ）项与最终

的文本仍有较大差异。由于从美方 ４ 月 ７ 日提案到最终文本确定的这段时间的谈判史料的缺

失，很难判断谈判者最终仅在 （ｄ）项第 ２ 句中规定 １５ 年后 （ａ）项 （ｉｉ）目终止而非 （ａ）

项整体终止的原因，但结合中美双方最终达成的入世双边协议却可以说明问题。在关于中

国入世的中美双边协议中，双方表示，在未来的反倾销案件中，中美同意维持现有的反倾

销方法 （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对待），该条款将在中国入世 １５ 年内有效。〔４７〕“该条款”

指的是规定现有反倾销调查方法的条款，也即规定使用替代方法的条款。换言之，即便

（ｄ）项第 ２ 句规定的是 （ａ）项 （ｉｉ）目的终止，在 １５ 年之后 “现有的反倾销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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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将无法再维持，替代方法应当终止使用。如果双方认为替代方法在期限届满之后仍可以

通过 （ａ）项序言与 （ａ）项 （ｉ）目得到使用，应有意提及而非作出上述声明，上述声明没
有设置任何例外情况。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ｄ）项的确没有回答 （ａ）项 （ｉｉ）目终止后， （ａ）项
（ｉ）目仍然有效的法律后果应当如何。然而，剩余条款 （ａ）项 （ｉ）目原本的作用是限制
（ａ）项 （ｉｉ）目下的特别方法的使用，无论如何，后者的终止不能使得前者由权利限制转变
为授予权利。〔４８〕在 ２０１６ 年 （ａ）项 （ｉｉ）目终止后，即使中国生产者不能证明其市场经济
地位，ＷＴＯ 成员欲使用替代方法，也必须援引其他 ＷＴＯ 条款。〔４９〕而除 《中国入世议定

书》第 １５ 条之外，可能涉及到替代方法使用的条款为 ＧＡＴＴ 附件 Ｉ 中关于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
注释 ２。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如果进口国认为中国受调查产业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
他们应当像对待其他ＷＴＯ 成员一样，完成对ＧＡＴＴ 附件 Ｉ中关于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注释 ２ 的举
证责任———证明中国是 “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 “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

家确定”。这一标准极高，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完成。对于中国而言，替代方法在期限届满后

仅在理论上存在使用的可能性。

三、替代方法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关系

　 　 （一）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变化

　 　 中国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地位，与替代方法能否使用，是两个具有联系却不相同的问题。
ＷＴＯ 的诸多正式文件并无 “市场经济”与 “非市场经济”的正式定义，这一概念是美国单

方面炮制并使用，是其国内法措辞，本不应在国际贸易法规中被广泛使用。〔５０〕这一国内法

概念因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ａ）项与 （ｄ）项的规定，在有限的时间内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前）成为评判能否使用替代方法的依据。但是，自始至终，第 １５ 条 （ａ）项、
（ｄ）项规定的都是替代方法的使用问题。当 ＷＴＯ 成员使用替代方法的权利因 （ｄ）项的规
定而期满的瞬间，中国依据进口国国内法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将变得毫无意义。

也就是说，只有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前，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才具有现实作用，在
该期限之后，无论中国在某一个 ＷＴＯ 成员的国内法中如何被分类，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
值都应当依据中国国内的价格或成本确定。〔５１〕在反倾销领域，中国仅承诺 １５ 年内允许缔约
国依据其国内法判断中国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地位，并依此决定是否对中国出口产品采用第

三国价格等计算正常价值的替代方法。１５ 年之后，缔约国将不再具有使用替代方法的权利，
中国在反倾销领域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方面将被推定具有市场经济地位，除非缔约国完成

对 ＧＡＴＴ 附件 Ｉ中关于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注释 ２ 的举证责任。更直接地说，是否被缔约国法律
认为是市场经济与事实上是否是市场经济是两回事，关键在于被缔约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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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后果。只要在期限届满后，ＷＴＯ 反倾销规则没有其他的 （类似于 《中国入世议定

书》第 １５ 条）因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而导致对中国予以差别待遇的条款，缔约国法律对

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便不能导致替代方法的使用。至少在 ＷＴＯ 反倾销法中，中国已

实际获得同其他 ＷＴＯ 成员一样的待遇。

　 　 有学者质疑，不再使用替代国价格等非严格比较的方法，是否意味着承认我国完全的

市场经济地位？即使在反倾销领域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反补贴领域是否也是如此

呢？〔５２〕第一个问题的误区在于，错误地理解了期限届满之后的举证责任要求，认为中国必

须依据进口国国内法的承认才能够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事实是，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

后，进口国已无法依据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ａ）项与其国内法的规定对我国使用

替代方法，不产生实际影响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对我国没有任何意义，因而不能再表述

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由缔约国国内法决定。在期限届满后，如果缔约国对中国非市场经

济地位的认定导致了替代方法的使用，将会构成对 ＷＴＯ 规则的违反，与 ＷＴＯ 规则相背离

的 ＷＴＯ 成员国内法的法律效力及被裁决违法后的执行又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因此，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在 ＷＴＯ 反倾销领域，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根本无须任何国家承认。

　 　 第二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替代方法期限届满，确实只能够在 ＷＴＯ 反倾销

领域推定中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要使中国在整个 ＷＴＯ 规则内被推定为具有市场经济地

位，须证明在 ＷＴＯ 的所有规定中，除了替代方法之外，不存在其他的因缔约国国内法的非

市场经济地位规定导致给予中国差别待遇的条款。《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ｂ）项关于

反补贴的补贴利益计算与 （ａ）项决定正常价值的替代方法类似，有属于此类条款之嫌。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ｂ）项表明，ＷＴＯ 其他成员方可以在对中国采取反补贴措施

时采用 “替代国制度”来衡量补贴利益，而且该标准的采用没有时间上的限制。〔５３〕因 （ｄ）

项所规定的期限 （第 ２ 句）与提前终止的条件 （第 １ 句、第 ３ 句）仅规定对计算正常价值

的替代方法使用的限制，不涉及 （ｂ）项补贴利益的计算，故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之后，

进口国使用第三国数据计算补贴利益的权利未受实际影响。但这里需要强调两个问题：其

一，与反倾销的情况不同，反补贴中证明中国现有情况和条件不适宜作为计算基准的举证

责任在进口国。其二，并非仅有非市场经济地位会遭受替代国标准，在 “美国加拿大软木

案”中，美国认为加拿大的软木市场由政府控制，对市场经济的加拿大采用了 “外部基

准”。〔５４〕在反补贴中，若 “第三国标准”是无论市场经济国家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都会遭

遇的问题，且举证责任不存在类似于反倾销的特殊安排，此时很难称反补贴领域的 “第三

国标准”是被进口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问题。

　 　 （二）替代方法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关系分析

　 　 坦率而言，期限届满后，并非缔约国法律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可能违反 ＷＴＯ

规则，而是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导致的替代方法的使用才可能违反 ＷＴＯ 规则。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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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方法有条件地使用或停止使用才是问题的本身，缔约国法律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

定作为替代方法使用的条件，仅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 （１５ 年），一旦该期限经过，无须
缔约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缔约国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判定在反倾销领域将

不再发挥作用。

　 　 缔约国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与替代方法的使用是条件与结果的关系。１５ 年期
限到来之前，满足条件可导致结果的发生。１５ 年期限到来之后，ＷＴＯ 规则的规定使结果强
制不能发生，条件便不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期限届满后，若缔约国国内法保持原状，

且仍然使用替代方法，则缔约国违反 ＷＴＯ 规则；但若虽然缔约国国内法不改变关于中国非
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但出于对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２ 句的考虑而修改国内法，不再因中国
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而使用替代方法，因结果最终并未发生，故未违反 ＷＴＯ 规则。后一种情
况的发生存在可能，因为同一条件可能导致多种结果，替代方法的使用仅是其可能导致的

结果之一 （结果 １）。第 １５ 条 （ｂ）项没有赋予成员国如同 （ａ）项与 （ｄ）项下的权利，但
在缔约国完成 （ｂ）项举证责任的前提下，缔约国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 （条件），可

能使得补贴利益按照替代国基准而非中国的数据进行计算 （结果 ２）。另外，（非）市场经
济地位不仅是一个 ＷＴＯ 法律问题，更是国际政治利益乃至意识形态问题。因美国等 ＷＴＯ
成员对于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多涉及货币可兑换程度、劳资双方谈判自由度、国有企业比

重等〔５５〕争议问题的判断，一旦其主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表明其在上述问题上作

出对中国有利的表态，而禁止反言是每个国际法主体必须遵守的原则。出于这一考虑，美

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不会轻易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结果 ３）。
　 　 因此，虽然缔约国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可能导致多种结果的发生，但各方一
直讨论的问题，即对于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ａ）项与 （ｄ）项的讨论仅与上述第一
种结果相关，仅涉及替代方法在何种条件下使用或停止使用。学术界一直讨论不清的原因，

是缺少了对 （非）市场经济地位范围与法律效果的限定，容易产生混淆与误解。事实上，

笔者不赞成各方过分夸大期限经过之后的结果，甚至认为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２ 句的规定可
以要求成员国通过某种程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这只会徒增中国的证明义务，

使中国在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三）预判与应对

　 　 反倾销措施应当作为维护公平竞争而非贸易保护的工具，由非市场经济地位引发的不
公平贸易救济措施已逐渐沦为贸易保护的借口，这不仅对出口国的自由贸易造成严重损害，

也间接造成进口国工业的落后及对消费者福利的减损。欧盟、美国与中国有着不同的立

场，〔５６〕他们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抱有深切忧虑，并惧怕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倾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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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减少可能导致的失业率升高及对国内制造业的冲击。〔５７〕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欧洲议会

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认为 ２０１６ 年后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仍能够为非标准方法

的使用提供基础。决议认为，中国未完成入世时允诺的所有价格应由市场决定，国家对经

济的干预使得公司的价格、成本、投入、产出不能反映作为市场信号的供需关系。该决议

强调，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且中国尚未满足欧洲确定市场经济的五个标准。〔５８〕美国与欧盟对

替代方法的坚持有可能造成对 ＷＴＯ 规则的违反。事实上，各方都在观望并等待中国诉讼后

ＤＳＢ 对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的解释。如果中国胜诉，基于 ＷＴＯ 法律体系与国内法

的特殊关系，胜诉后的执行程序又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

　 　 不少国外学者质疑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２ 句是否真正能使替代方法在期限届满后终止使

用。他们夸大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强调市场经济应当由事实决定，中国不可能一夜

之间变成市场经济。他们明显偷换了替代方法和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使得各方关注的

重点偏离替代方法而转向中国是否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然而，缔约国法律所认为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ＷＴＯ 规则推定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与事实上的 （非）市场经济地

位是完全不同的三个问题。无论缔约国法律如何认定，抑或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都与所

讨论的问题无关。问题的核心是期限届满前 ＷＴＯ 规则推定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所带来的法律

效果———替代方法的使用。缔约国法律所认为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在 ＷＴＯ 允许的条件和期

限内可以成为 ＷＴＯ 规则的推定，一旦 ＷＴＯ 规则允许的期限经过且替代方法终止使用，中

国因第 １５ 条 （ａ）项规定而减损的权利实际上已恢复原状，从而导致缔约国法律所认为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将不再具有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在期限届满后替代方法终止使用问题上的攻防并非完美无缺，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１ 句、第 ３ 句与第 ２ 句的不同规定仍然是中国未来面临 ＤＳＢ 诉讼的最大短板。我

们应当将问题研究的重点置于对第 １５ 条 （ａ）项、（ｄ）项的解释之上，以论证 １５ 年期限届

满将带来替代方法终止使用的结果，全面考虑各种否定替代方法终止使用的观点，并作出

合理的解释，而不应当执着于中国是否自动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这会使我们偏离真

正的问题，不利于应对以后在 ＤＳＢ 的诉讼。

　 　 当然，如上观点是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ＷＴＯ 法律体系应然状态的分析。实际上，即

便 ＤＳＢ 裁决中国胜诉，各国仍有可能不改变其国内对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并据此

使用替代方法。而各国法院一般依据国内法律进行判决，从而导致对自中国进口商品仍使

用替代方法计算正常价值的结果，此时，缔约国国内法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仍会

在反倾销领域发挥作用。然而，美国等 ＷＴＯ 成员有义务使国内法符合国际法规范，如果其

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容忍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行动。〔５９〕

　 　 最后，替代方法的终止使用与 ＷＴＯ 成员主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后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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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５ 条 （ｄ）项第 ２ 句的法律效果是反倾销调查中替代方法使用期满，但 ＷＴＯ 成员在其国

内法中主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会对反补贴措施造成影响。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市场

经济地位可以使美国等摆脱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不能发动反补贴的法理缺陷；另一方面，承

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又会对其在反补贴行动中采用第三国基准造成影响。基于此，美国

等 ＷＴＯ 成员主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极小。无论反补贴问题是否属于非市场经

济问题，可以预见，在 １５ 年期限届满之后，随着中国在反倾销领域被减损待遇的恢复，反

补贴将成为各方对中国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主战场，反补贴领域的第三国基准问题将逐渐

成为各方争议的核心。此外，中国应当防范，即便 ＤＳＢ 认定对中国出口商品正常价值的计

算可以采用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其他 ＷＴＯ 成员仍可能质疑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或成本不

符合在 “正常贸易过程中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形成的条件 （ＧＡＴＴ 第 ６ 条第 １

款 （ａ）项），〔６０〕从而拒绝使用中国价格或成本。

　 　 事实上，《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的模糊性甚至漏洞，导致了各方对替代方法使用

期限届满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议。对于一些漏洞填补的情况，不会完全契合组织内某

个特定成员或者某些成员在起草时或者其后的观点。〔６１〕但对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的解释应当符合 ＤＳＵ第 ３ ． ２ 条确立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目标，且不能增加或减少 ＷＴＯ 协

定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结 　 语

　 　 国家交往永远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一项制度的优劣是以本国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为评

估尺度，人们评价一个贸易政策的好坏或福利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这种政策是否达到了

政府选定的目标。〔６２〕然而，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要求 ＷＴＯ 成员的国内法律应当符合 ＷＴＯ 规

则。《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是对中国享有的 ＷＴＯ 一般待遇的减损，对其理解应当遵循

严格的解释规则，而不能随意增加中国在 （ｄ）项第 ２ 句规定的期限届满后的义务，期限届

满后没有充分依据而使用替代方法是对 ＷＴＯ 非歧视原则的侵蚀。

　 　 第一，对于谈判者区别规定 （ａ）项 （ｉｉ）目终止和 （ａ）项终止的原因的探讨，应当

以尊重现有文义为前提。上诉机构早已明确 （ｄ）项是对替代方法使用的限制，即分别规定

了替代方法使用的最长期限及提前终止的各种条件。无论依据文义解释、体系解释还是有

效解释等条约解释规则考察 （ａ）项序言和 （ａ）项 （ｉ）目，都无法得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后，作为替代方法唯一启动条件的 （ａ）项 （ｉｉ）目终止，但替代方法仍能依据 （ａ）项

被使用的结论。

　 　 第二，期限届满后，ＷＴＯ 成员已无法依据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 （ａ）项偏离非

歧视原则而使用特别方法，故在反倾销领域 ＷＴＯ 成员国内法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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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无任何意义，中国在反倾销领域被推定为具有市场经济地位，应当由对方证明中国是

ＧＡＴＴ 附件 Ｉ中关于第 ６ 条第 １ 款的注释 ２ 所规定的 “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

且 “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才可使用替代方法。

　 　 第三，中国应当高度防范替代方法使用期限届满后，美国、欧盟等 ＷＴＯ 成员可能提出
的中国计算正常价值的国内价格或成本并非在 “正常贸易过程中”形成的质疑，以及反补

贴领域第三国标准的使用，并进一步明确如上情况的举证责任、使用条件等要求。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ｈｅａｔｅｄ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ｏｎ 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５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ＴＯ，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ｄｓ ｔｈａ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５（ａ）（ｉｉ）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
ｔｏｃｏｌ ｉｎ ２０１６，ｏｔｈｅｒ Ｗ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ｃａｎ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ｇｅｔ ｌｅｇ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ＷＴＯ ｒｕｌｅ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ｔ ｌｉｎｋ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ａｗ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Ｗ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ｔｉｍｅ，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ｂｙ ａｎ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ＷＴＯ ｌａｗ—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ｄ
Ｎｏｔｅ ｔｏ Ａｒｔ． ＶＩ：１ ｏｆ ＧＡＴＴ ｏｆ １９９４．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ｏｎｗａ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
ｐｏｒｔ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ａｙ 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Ｗ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５ ｏｆ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ＴＯ，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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